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2021年南海区住建水利领域工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1〕10号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业协会、区物业管理协会，区、各镇（街道）水投公司，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各燃气经营企业、各供水企业、各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各建设、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2021年佛山住建领域房屋市政工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佛建函〔2021〕15号）、《佛山市水利局关于转发佛山市2021年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南海区2021年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安办〔2021〕22号）等文件要求，我局制定了《2021年南海区住建水利领域工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1年3月2日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联系人：钟暾，联系电话：86231980；建筑市场监管股联系人：李勇，联系电话：86231971；燃气发展和监管股联系人：姚冰，联系电话：86320705；物业管理股联系人：叶昊炫，联系电话：86289776；水利规划建设股联系人：罗志江，联系电话：86325802；水利工程管理股联系人：罗伦，联系电话：86287930； 供排水管理股联系人：陈建飞，联系电话：86232379；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联系人：包啸江，联系电话：86229048）

　　2021年南海区住建水利领域工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方案
　　为深刻吸取2019年顺德区“6·5”、南海区“11·8”等近年来市内外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教训，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加强全区在建住建水利领域工程（以下简称“在建工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范有限空间作业行为，促进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形势不断向好，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坚持安全发展理念，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思想，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严格落实“一线三排”工作机制，持续推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源头防范，坚决整治有限空间作业违规违章行为，切实防范和遏制有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促进全区住建系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工作目标
　　把在建工程的所有有限空间辨识出来，健全有限空间监管台账，实施动态管控，规范有限空间作业行为，有效消除有限空间作业事故隐患，巩固2020年来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治理成效，确保在建工程有限空间作业做到“七不”（（一）未经风险辨识不作业；（二）未经审批不作业；（三）未经培训演练不作业；（四）未经通风和检测合格不作业；（五）没有监护不作业；（六）不佩戴劳动防护用品不作业；（七）电气设备不符合规定不作业），坚决遏制因盲目施救导致伤亡扩大。
　　三、工作对象
　　在建工程有限空间是指在建工程中存在的封闭或者部分封闭，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的空间。如：基坑、地下室、地下工程、地下管沟(道)、地坑、地窖、水池、水井、人工挖孔桩、地下室、污水厂（污水泵站）等。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以及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一）建立在监工程台帐，及时掌握待建工程进展情况，对应办理施工许可的项目未取得施工许可即开工的行为，要责令其停工整改并严肃处理；
　　（二）按照监管职责，加强对在建工程各方责任主体建立健全有限空间作业长效管理机制的检查；
　　（三）对施工单位及在建工程项目部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场所辨识的情况进行指导和巡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要整改到位。
　　四、工作内容
　　（一）落实工程各方主体责任
　　1.建设单位的主要职责。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发包给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并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相关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发包单位要对作业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建设工程未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建设单位应当指定专人对有限空间施工作业进行协调和管理。
　　2.监理单位的主要职责。严格履行安全监理职责，督促工程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认真审查施工单位的有限空间作业方案。根据作业方案和工程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监理措施，加强对施工现场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检查，严把有限空间作业“七不”关，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防护措施，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3.施工单位的主要职责。
　　一是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施工单位应严格遵守工程建设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责任人员和职责。不得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和个人。
　　二是制定作业方案。施工单位应在作业前根据有限空间作业工作要求、工艺流程、作业环境以及所使用的设备设施等人、机、料、法、环等多方因素，分析作业过程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有针对性、可行性的作业方案，方案需经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
　　三是加强培训教育。工程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项目经理）和安全管理人员、有限空间作业监护人、作业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熟悉工作流程、具有风险辨识能力、知道自救和互救知识，必须接受有限空间作业专项安全培训教育且合格。
　　四是加强风险管理，建立管理台账。施工单位必须对工程项目的有限空间进行辨识，确保在建工程有限空间作业做到“七不”，按照《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确定有限空间的数量、所处位置，采取适宜的方法对危险有害因素进行风险分析，判定作业风险是否可能导致的缺氧窒息或富氧、硫化氢中毒、一氧化碳中毒、危化品（及苯）中毒、爆燃、其他危害（触电、机械伤害、中暑、淹溺、掩埋、灼烫）等。
　　（二）加强施工现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
　　1.严格管理。有限空间作业未经审批同意，不得施工。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需经批准后方可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2.加强现场作业管控措施。有限空间作业应当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则。作业开始前，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必须全面准备到位，相关作业装备以及应急救援装备必须全面备齐。
　　（三）加强应急管理
　　1.应急准备。施工单位应当根据工程项目有限空间作业的特点，制定应急预案；正确配备合格的呼吸器、防毒面罩、通讯设备、安全绳等相关应急装备和器材。配备的应急救援装备及器材应建立台账，需定期检测、校验，相关检测、校验记录（报告）应建档保存。
　　2.应急演练。施工单位应组织有限空间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应急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的专项培训及演练，相关人员必须掌握现场救护基本知识、遵循“三先三后”基本原则；掌握应急预案内容（现场应急处置措施）；定期进行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并形成演练记录。
　　3.应急救援。有限空间作业的企业一旦发生事故，现场作业人员应立即发出警报，并选择最佳自救方式自救。现场负责人必须冷静组织施救，立即报警，当作业人员中毒、昏迷，无力报警或逃生时，监护人员应采取正确行动，对受伤者及时作出适宜的处理。救援人员应首先做好自身防护，借助应急救援装备，安全快速地将发生意外的人员救出有限空间。禁止盲目施救，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
　　五、工作安排
　　全区在建工程各方责任主体要按照本方案要求，充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组织专家按照《南海区有限空间管理检查表》（详见附件1，需经专家签名加盖企业公章，一份留置工地备查，一份报工程所属监督机构）进行现场辨识和检查，全面开展在建工程有限空间作业自查自纠工作，严格落实施工现场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管理责任和安全防护措施，建立并及时更新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台账，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消除隐患。
　　各镇（街道）有关部门及区监督站应按照本方案的要求，结合日常工作实际，对辖区内所有在建工程进行专项排查，督促各在建工程责任单位彻查在建工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隐患，落实整改措施，于2021年4月19日前和10月18日前将《南海区有限空间管理检查表》（只报送涉及有中毒安全风险的有限空间作业的工程）和《南海区存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企业基础情况调查表》（详见附件2）及工作总结报送至区局对应股室。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
　　有限空间作业环境复杂、安全条件差、交叉作业多，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偏弱，整体安全水平偏低，事故风险偏高，且施救不当极易造成事故危害后果扩大，各有关单位要切实强化“红线”意识，充分认识加强有限空间作业监管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抓住重点行业领域、关键环节和节假日及长假后复工复产、汛期等特殊时期节点，将有限空间摸排检查工作与日常监督执法、风险点危险源辨识、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等工作结合，切实抓好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全面查漏补缺，堵塞监管漏洞
　　各镇（街道）物业监管部门要对物业管理项目做好有限空间作业宣传教育，督促物业公司做好物业管理区域的有限空间排查、安全防范及培训工作。物业公司不具备相应有限空间作业资质的，必须委托有资质的相关单位实施有限空间作业。
　　各镇（街道）燃气管理部门要将有限空间作业纳入日常检查及监督工作中，抓住关键环节和特殊时期节点，将有限空间摸排检查工作与日常监督、各类专项治理、安全生产大检查等工作结合起来，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储罐、燃气管道阀门井等城镇燃气行业领域涉有限空间场所开展专项检查，完善台账并实施动态管理。
　　住建水利领域突出加强对在监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燃气和供排水工程、地下管网管廊、污水处理系统和有关管道清淤等有限空间进行查漏补缺，开展专项检查，完善台账并实施动态管理。开展有限空间作业的企业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配备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有限空间作业防护用品与作业工具，对进入工作区域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制定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进行有限空间应急救援演练等等，以及按规定办理施工许可证。
　　（三）严格执法检查和责任追究
　　对涉及“未对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进行辨识，并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和“未落实作业审批制度，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作业”等事故隐患，以及未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发包给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并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相关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发包单位要对作业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的，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等法律规定依法进行处罚，并督促企业落实整改到位。对拒不整改隐患、隐患整改不力甚至发生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依规严格处罚。要善用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措施，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对在有限空间作业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要严格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明原因，分清责任，依法处理；特别是对项目层层转包分包又没有履行承包商安全管理责任的，要依法严肃处理，绝不放过、绝不姑息加大事故案例警示和惩戒力度，提升事故惩治效果的影响力。
　　（四）加强宣教培训，提升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各镇（街道）有关部门及区监督站要加强安全监管队伍业务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监管人员有限空间作业监管水平。要抓住项目负责人这一关键，进一步提高认识，利用各种方式加强项目负责人安全培训，并督促企业开展全员安全培训和事故警示，切实使员工掌握有限空间作业风险和作业要求，尤其是严禁盲目施救。
　　附件：1.南海区有限空间管理检查表
　　2.南海区存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企业基础情况调查表
　　3.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和4个专题系列折页的通知（应急厅函〔2020〕299号）

附件1：南海区有限空间管理检查表.xls
附件2：南海区存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企业基础情况调查表.xls
附件3：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和4个专题系列折页的通知（应急厅函〔2020〕299号）.doc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

2021

年南海

区住建水利领域工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方案的通

知

 

 

南建水函〔

2021

〕

10

号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

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业协会、区物业管理协会，区、

各镇（街道）水投公司，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各燃气经营企业、各供水企业、

各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各建设、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

2021

年佛山住建领域房屋市政工

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佛建函〔

2021

〕

15

号）、《佛山

市水利局关于转发佛山市

2021

年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佛

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南海区

2021

年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监

管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安办〔

2021

〕

22

号）等文件要求，我局制定了《

2021

年南海区住建水利领域工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方案》。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1

年

3

月

2

日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联系人：钟暾，联系电话：

86231980

；建筑市场监管

股联系人：李勇，联系电话：

86231971

；燃气发展和监管股联系人：姚冰，联系

电话：

86320705

；物业管理股联系人：叶昊炫，联系电话：

86289776

；水利规划

建设股联系人：罗志江，联系电话：

86325802

；水利工程管理股联系人：罗伦，

